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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2017 年 5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并发表

重要讲话。 他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

史任务， 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变迁。 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法治理论是重要引领。 办好法学教育， 必须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
正确解读中国现实、 回答中国问题， 提炼标识学术概念， 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 尽快把我国法学学

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立起来。 加强法学学科建设， 要以我为

主、 兼收并蓄、 突出特色。 要努力以中国智慧、 中国实践为世

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希望法学专业广大学生德法兼修、
明法笃行， 打牢法学知识功底， 加强道德养成， 培养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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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

意义以及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突出地位和特殊使命。 法治人才

培养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使命， 法学教材体系是法学学科体系建

设的重要内容。 没有科学合理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没有适合

我国国情的法学教材体系， 没有符合法治规律的法学教育模式，
就不可能完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重任。 大力加强法学教

材体系建设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基础性工作， 对于加强法

学学科建设， 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

重要意义。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重要讲话

精神， 创新法学人才培养机制， 加强法学教材体系建设、 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充分利用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国家

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主力军的地位， 发挥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学科专业齐全、 法学师资力量雄厚、 法学理论研究创新方面

的优势， 我们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系列研究生教材， 期待着为建立健全法学学科体系和教材

体系贡献尽绵薄之力。
整体而言， 这套教材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第一，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也是该套

教材编写的理论指导。 在教材编写中， 我们坚持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把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作为法学人才

培养的目标， 努力探索构建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
把握当代、 关怀人类、 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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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话语体系。 教材既立足中国， 坚持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 又

注意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成果， 体现继承性、 民族性、 原创性、
时代性、 系统性和专业性， 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

的学术话语体系。 努力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基本依据，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

供理论支撑。
第二， 坚持反映我国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与

传统的法学教材相比， 这套教材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系列研究生教材”， 其特色在于 “研究生教材” 的地位。
不同于传统的以本科生为阅读对象、 以基本概念和基础法律制

度为主要内容的法学教材， 这套教材意在提升法学研究生的问

题意识和学术创新能力， 培养法学研究生的自我学习意识和自

我学习能力， 反映我国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都在这套教材中有所

体现。
第三，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法学

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

实践教学的关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律是社会运

行的基本依据， 法学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 这三个层面都决

定了法学是面向社会、 面向生活、 面向实践的学科。 长期以来，
法学教育内容与法治实践需求相脱节始终是我国法学教育面临

的突出问题。 这套教材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着力凸显法学

学科的实践性， 坚持法学教育内容与法治实践需求相结合， 在

教材中大量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社会实践、 制度

实践的内容， 注重引导学生更加关注鲜活的法治实践、 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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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制度变革。
由于能力有限， 时间较紧， 这套教材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

期待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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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波澜， 居诸不息， 转眼改革开放四十年了， 能够与新

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法治进程相伴相随， 做一点推动法治

的事， 我无疑是幸运的。 这本书几经修改， 反映了多年来自己

的学术思考和经验经历， 也是我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小

小结晶。

本书的定位为何？ 这是我最初撰写本书的一个重要思考。

我想将本书定位为一本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前沿问

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性教材。 之所以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前沿问题”， 乃源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的 “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理论， 以及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到的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均需要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基础。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证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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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过程中， 要保持稳定的较长期的繁荣和社会进步， 还是要依靠

法治来推动。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法治来引领， 以法律转型来推

动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同步发力， 以良法

善治推进我国的市场经济法治改革步伐。 本书通过对经济法领

域前沿性问题的研究， 对经济社会的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并

作出科学总结， 提炼规律性认识， 为经济法真正成为符合社会

发展规律、 推动经济进步的良法贡献力量， 以良法实现善治，
以善治推进改革。 之所以强调 “研究性”， 是希望研习本书的研

究生能够从中悟到一些思维理念与问题切入角度的方法。 目前

在经济法或民商法领域， 给研究生阅读参考的材料较少， 且多

数是经济法学与民商法学 “各自为政”， 这些教材一般是阐述基

础性制度与体系框架等， 甚少涉及前沿具体问题， 学科相关性

也较弱。 我想通过这本书为经济法学专业甚至民商法学专业的

研究生打开另一扇门， 开阔视野， 创新思考， 从一个新的体系

与角度去发现问题、 认知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强化法

学的整体思维。
本书的内容较为繁杂， 共有九个专题， 具体包括经济法的

转型分析、 产业政策法前沿问题、 价格法前沿问题、 产权保护

前沿问题、 公司法前沿问题、 破产法前沿问题、 反垄断法前沿

问题、 金融法前沿问题、 国有资产法前沿问题， 这些均为经济

法或民商法领域的热点前沿问题探讨。
本书在写作中强调三性：
一是学科交叉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们面对的

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性、 多样性、 快变性与专业性的趋势。 我

们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纵向单一方式的， 而是需要用多学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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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视角来加以观察解决的， 所以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多学

科思维的培养变得至关重要。 本书的内容涉及经济法和民商法

专业的多个研究方向。 虽然民商法学与经济法学在理念、 品格、
特性等方面存在学术分野， 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关的，
它们共同构筑了市场经济转型的法律规则体系。 教学实践中，
民商法与经济法专业在具体内容方面也存在着交错重叠， 比如，
民商法专业的财产法、 公司法与合同法课程， 往往也是经济法

专业研究生的基本课程。 我希望借助本书， 使学生在面对同一

问题时， 可以通过对比和融合不同法学学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从而得到对研究对象的新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二是问题前沿性。 与本科生教材的基础性与全面性相比，
我认为研究生教材应该更深入更专业地探索某一领域的知识，
应该突出现在的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热点、 难点等前沿内容。
这无疑也是对学者智识的挑战， 是学术深化的痛点。 本书力求

通过有效发掘最新的社会热点问题、 最新数据与最新的社会实

践来展现理性思维与未来法律制度的改革路径。 当然正是由于

问题的前沿性， 本书提出的部分观点和所涉理论肯定存在争议。
作为一家之言， 期待读者的讨论与批评。 在一些专题中， 也有

意采用 “探究性留白”， 希望能够激发具备学术敏锐性的学生的

好奇心与深究意识， 真正参与到中国经济法的转型中来。
三是思想实践性， “理论总是灰色的， 而实践之树常青”，

本书内容紧紧围绕中国法治社会实践的热点、 难点、 焦点问题，
例如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的法律分析、 个人破产制度和金融机

构破产制度的立法操作性问题。 社会生活永远是鲜活的， 本书

尝试用学术化但不晦涩、 浅显直白又具有理性趣味的语言来阐

释实践问题。 希望学生借助本书的学习， 能够将理论更好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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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实践中去。
这本研究性教材， 也是一本市场经济法思想的专著， 许多

思考是探索性的， 也是直奔问题而去的。 这种专题组合方式，
意在抛砖引玉。 但要想引到好玉， 抛的砖也应该是一块真砖。
希望她成为一块引发学生兴趣的起始砖。

是为序。

李曙光
2018 年 12 月 21 日

于蓟门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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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经济法的转型 　　　　　

专
题
一 经济法的转型

一、 经济法概念的激浊扬清

（一） 经济法的辞源

1. 经济法的域外辞源

据查证， 最早使用 “经济法” 这一概念的是法国重农学派

的尼古拉·博多 （Nicolas Baudeau， 1730—1792）， 其于 1771 年出版

的 《经济哲学初步入门或文明状态分析》 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

“经济法规” 这一概念。 博多认为， “无与伦比、 永恒不变、 普

遍存在……神圣而重要的” 经济法规， 属于自然法， 而且制约

着 “经济社会”。〔 1 〕 18 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

摩莱里 （Morelly） 在 1755 年出版的 《自然法典》 一书中也使用

了 “经济法” 这一概念。 《自然法典》 第四篇 “合乎自然意图

的法制蓝本”， 被作者称为 “法律草案”， 共 12 个部分， 117
条。 其中， 第二部分 “分配法或经济法” 有 12 条， 主要就作者

〔 1 〕 ［法］ 阿莱克西·雅克曼、 居伊·施朗斯： 《经济法》， 宇泉译， 商务印书

馆 1997 年版， 第 1 ～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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